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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104 年度預算書案 

 

(一)工作計畫部分：應依據收入與支出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(二)收入、支出及餘絀部分： 

1.收入總額：1 億 2,465 萬元，照列。 

2.支出總額（含所得稅）：1 億 2,465 萬元，照列。 

3.本期稅後餘絀：0 元，照列。 

決議：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104 年度預算書照審查會意見通過。 

 

 


